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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技术加持 空悬 年凶嫌落网
刑侦比对发现五官特征高度相符的嫌疑人，经核查甄别确认抓捕

逃之夭夭

1989年4月1日20时40分许，上海金山

县朱泾乡蔬菜4队村民曹某惊慌失措地向警

方报案：家中小屋内发现一具陌生女尸，原来

的租客不见踪迹。

民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经现场勘

验，民警发现死者脖子处有明显掐痕，确认是

被他人以外力作用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门口停放的自行车车筐中，民警找到了一张

身份证。综合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确定了死

者的身份为王某珠，32岁，上海金山人。

据报案人曹某介绍，事发前房屋租给了

同村的陈某方，但案发后多方联系都找不到

他。民警调查发现，陈某方与死者王某珠是

情人关系，有重大作案嫌疑。此时陈某方已

逃之夭夭，专案组虽全力追逃，但碍于当时技

术条件和客观因素制约，案件侦破并未取得

实质性进展。

34年里，金山撤县设区，当年的专案组民

警都已退休，但案卷和物证始终被小心翼翼

地保存，此案也一直被金山警方列为重点攻

坚案件，一代又一代金山刑警始终没有停止

对陈某方的追索。

柳暗花明

1995年，专案组将陈某方上网追逃，不断

收集其潜逃线索，先后辗转浙江绍兴、福建等

全国20余个省市搜寻，积累的案卷多达20余

册，但陈某方仿佛人间蒸发。

2019年，金山警方在福建寻找陈某方潜

逃踪迹时得知，当地有一同名男子，外貌与民

警追捕的陈某方高度相似。原以为柳暗花

明，没想到此人是土生土长的福建本地人，只

是同名同姓、相貌相似。

警方没有灰心气馁，继续对案件线索再

复盘、再分析、再研判。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一代代专案组民警的努力加上刑事科学

技术发展的助力，令这起空悬34年的凶杀案

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2023年8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

队派工作组前往江西、福建等省开展命案积

案攻坚时，金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瞿洪伟随

同前往。在江西上饶市，他利用刑侦新技术，

成功比中当地广丰区的一名男子，很可能就

是专案组一直在寻找的人。

在市局刑侦总队统筹协调和上饶警方大

力支持配合下，工作组通过深入分析研判、调

查走访和视频追踪，发现这名男子十余年前来

到当地，与当地一女子共同生活至今，可疑的

是，这些年他从未登记过户籍信息，身份不详。

此人有重大嫌疑！专案组当即决定，迅

速进行核查甄别。

成功抓捕

“34年了，陈某方没有跟家里人通过一次

电话，也没有使用过一次银行卡，我们梳理了

他全部的社会关系，更是没有任何跟江西有

关的线索。”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阮方

明认为，此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不能打草惊

蛇，必须制定周密抓捕计划，而且要快。

专案组对该男子日常作息、行为轨迹全

面分析，制定了抓捕计划和备用预案。2023

年8月30日6时许，专案组在上饶市某民房内

将嫌疑男子成功抓获。

“你叫啥名字？”金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翁一心故意用金山方言询问男子，见对方突

然迟疑，随后眼神躲闪，几秒钟后才用普通话

回答：“我是俞忠林。”

此时，翁一心已经确认，这就是陈某方！

“金山方言与江西方言相差很大，他回答就意

味他听得懂。”坐在公安机关审讯室中，这名

66岁男子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彻底击垮，深深

埋下了头。

据陈某方交代，当年他与死者王某珠确为

情人关系，两人一起做生意产生了经济纠纷。

事发当晚，王某珠来到陈某方租住在朱泾乡的

小屋，两人再次发生激烈争执。争吵中，陈某

方将王某珠掐死，将尸体移至床上盖好被子伪

装成熟睡状，随后畏罪潜逃。他先后逃窜至浙

江、江西等地，隐姓埋名生活了34年。

本报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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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签了家庭分配协议，一方反悔怎么办？
黄女士父母留下的公房被征收了。因征

收补偿款的分割纠纷，妹妹黄某把黄女士告

上法院，黄某认为征收补偿款应全归自己。

没想到判决结果是原、被告均分动迁款。

黄女士和黄某系同胞姐妹。黄家父母在

上海有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房屋

承租人为黄父。系争房屋为上下两间的老

房，黄女士和黄某均在此出生长大。姐妹俩

婚后相继搬出系争房屋，户口也随之迁出。

1985年黄女士在其单位享受了福利分房，一

家三口分得了一套登记面积为31.4平方米的

公房。2000年该公房被购买成产权房，产权

登记在黄女士夫妇名下。2002年10月，黄女

士和丈夫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黄女士放弃

了产权份额，之后黄女士搬入系争房屋居住，

并于2003年1月将户口迁回系争房屋。黄某

于1995年6月在本市购买了商品房。2003年

黄父去世，2004年黄女士和黄某签署一份书

面协议，内容有：“黄某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

内，双方其他家庭成员的户口不得迁入系争

房屋内，系争房屋的二楼归黄某使用，一楼归

黄女士和老母亲使用。若系争房屋动迁，动

迁利益由姐妹二人平均分配”，老母亲也在协

议书上签了名。2010年5月，黄母去世。

2022年4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拆迁

范围。同年5月22日，黄某作为该户签约代

表和征收单位签署了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

征收补偿款共计746万余元。黄某认为，黄女

士享受过福利分房，不能被认定为系争房屋

同住人，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均归属于自己一

人所有，出于亲情至多给黄女士100万元。后

因姐妹俩在分配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征收补偿

部门始终不能发放款项，黄某一纸诉状把黄女

士告上法院。

黄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她梳理分

析本案，认为本案系争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

利益应当在姐妹俩之间均分。黄女士已享受

过单位福利分房，且其福利房面积完全符合

当时的解困标准，虽然黄女士离婚时放弃产

权，但这种处分行为并不影响福利分房的事

实，他处无房居住也不成为能够享受公房征

收利益的法定理由；黄某虽然他处购买了商

品房，但商品房本身不视为福利性质，黄某自

户口迁入后也实际占有使用系争房屋，黄某

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是毋庸置疑的。正

常情况下，黄女士确应被排除公房同住人地

位，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姐妹俩之间签有关

于户口迁入、房屋居住和动迁利益分配的书面

协议。公房相关利害关系人、承租人就居住和

拆迁安置达成协议，若一方反悔，如何处理？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解答中有明文规定：“相

关利害人在户籍入籍被拆迁公有居住房屋时或

入住被拆房屋时就房屋居住或拆迁补偿等作出

承诺的，或者同住人与承租人在拆迁时就补偿

达成协议的，如果相关承诺或协议系一方或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法，也不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应认可该承诺或协议的效力。”据此，

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由姐妹俩均分。

后黄女士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案件

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

测。被告提供的书面协议被法庭认定为真实

合法有效，原告黄某诉称被告黄女士无权分

割征收利益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最终判决

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由原、被告均分，案件以

被告黄女士的胜诉而告终。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嘉煜）“广场舞
噪声已严重影响了我孩子的学习，而且导致

他的抑郁症有复发迹象，如果我的小孩有个

三长两短的，我要报复所有跳舞的人！”不久

前，在松江九亭镇“三所联动”纠纷调解室内，

居民王女士（化名）的情绪非常激动。眼看着

由广场舞扰民引发的矛盾即将升级，九亭派

出所责任区警务队队长顾志豪牵头成立联合

工作小组，多管齐下，减少了广场舞噪声。同

时，又邀请心理辅导师为王女士的孩子开展

心理疏导，真正做到了防止矛盾纠纷反弹，案

结事了无隐患。

松江公安分局持续强化“派出所主防”理

念，探索完善“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努力将矛盾纠纷消弭于源头、化解在基

层，总结出“上门联动”“云联动”等经验，让

“三所联动”再升级、出实效。

就拿这桩由广场舞引发的矛盾来说，顾

志豪考虑到王女士孩子的情况特殊，长时间

的噪声影响让其心理承受力已经处于临界

点，可能随时会爆发，必须及时有效处理。顾

志豪当即现场走访调查，他发现，跳广场舞的

四支队伍分别由附近四个小区的居民组成，

所以需要综合治理，于是，积极争取综治、环

保、绿化市容以及相关四个小区居委会等的

支持，成立了联合调解小组，迅即开展工作。

为打消王女士的抵触情绪，顾志豪与司

法所、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开展“三

所联动”，安抚其情绪，了解其诉求，进行法律

告知，通报调处工作进展……在顾志豪的推

动下，居委会在广场上安装了分贝仪，安排专

人在现场固守，发现噪声超标就立即介入，劝

说广场舞团队降低音量。同时，也劝说王女

士在家中安装双层隔音的系统窗，减少噪声

对生活的干扰。之后，联合小组又多次召开

现场会，推进加装隔音墙，建立物理屏障阻隔

噪声向居民区定向传播；改建场地基本结构，

控制舞蹈队数量，减少噪声的产生；建立联合

整治的长效机制，并发动居民群众共同参与，

有效改善了广场舞的扰民问题。

松江公安“三所联动”，专人现场
固守，噪声超标立即介入

农宅连续失窃
民警寻踪擒贼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帆 记者 郭剑烽）

夜间休息开窗通风，竟也招致一些不法分子

的觊觎。近日，宝山警方抓获一名连续入农

宅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9月下旬，宝山公安分局罗店派出所社

区民警陆续接到某村居多位村民反映，自己

家中少量财物失窃，一同遭窃的还有肥皂、

剃须刀等琐碎生活物品，但因涉案财物价值

和数量较少，被害人往往没能在第一时间发

现，因此也无法准确回忆起被盗的时间。案

值虽小，民警依然全力以赴开展调查，可由

于无法确认作案时间，给案件侦办工作带来

不小挑战。

9月29日早晨，又有一位村民来所报案

称，自己昨天刚买的两条烟在家中被盗。民

警立即调阅了该农宅周围公共视频，发现一

男子曾深夜在该农宅附近游荡，还穿着一件

与季节特征不符的大衣，且男子离开时，大衣

明显鼓起，十分可疑。民警推断，该男子极有

可能就是在村里“兴风作浪”的盗窃嫌疑人。

根据该嫌疑男子的逃跑路线，民警很快将嫌

疑人陈某抓获。

经审讯，陈某交代，某日深夜其在村里闲

逛时，发现有一幢农宅窗户大开，他见四下无

人，便心生贪念，翻窗入屋。为了掩人耳目，

陈某在户主钱包中抽取了200元现金，在已

拆封的一条烟里拿走了一包，之后匆匆离

开。陈某躲藏两天后，见无人找上门，就认为

此招“神不知鬼不觉”。

此后，陈某如法炮制，白天在村里踩

点，深夜翻窗入户盗窃。愈发大胆的陈某不

仅盗窃财物的价值越来越大，还开始随意窃

取村民家中的日用品以自用。经统计，陈

某在该村多次实施盗窃，共窃得现金2000

余元和价值1600余元的香烟，以及日用杂

物若干。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因涉嫌盗窃罪被

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示

广大村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夜间或

外出时一定要关好门窗，切莫给不法分子以

可乘之机。若发现财物被盗，请第一时间报

警求助。

“没错，就是他！”看着眼前虽黑弱瘦小，五官特征却与几十年前
挂在重案队办公室墙壁上的照片高度相符的男子，金山公安分局刑
侦支队民警翁一心确定，他就是专案组不懈追捕了  年的凶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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